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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海县企业复工复产指挥部文件

宁企复部〔2020〕5 号

关于返岗交通、过渡性住房及双职工家庭看护
补助有关问题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县直各单位：

为有效促进企业复工复产，根据《中共宁波市委 宁波市人

民政府关于促进企业复工复产的若干意见》（甬党发〔2020〕4

号）、《宁波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各

项惠企政策尽快落地见效的通知》（甬政办明电〔2020〕2 号）

文件精神，现就企业复工复产有关补助问题通知如下：

一、企业包车补助

(一)申报对象及条件

自行组织包车接返宁波市外户籍员工的非公企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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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补助标准

接送中产生的包车费用的 50%（以客运部门提供的包车费用

标准作为参照依据）。

(三)申报材料

1.《宁海县企业组织员工返岗包车补助申报表》（附件 1）；

2．企业签订的包车合同及付款凭证。

(四)申报程序

自行组织包车接返员工的非公企业向当地乡镇（街道）便民

服务中心提出申请，经审核确认后拨付给申报企业。

二、自行返宁海员工交通补助

(一)申报对象及条件

宁波市外户籍员工自行返宁海的非公企业员工。

(二)补助标准

自行返回宁海县，乘坐二等座（含）以下火车、长途汽车、

客轮等交通工具的，补助标准为票价的 50%。乘坐二等座以上火

车等交通工具回宁海的，按二等座标准的 50%给予补助。补贴仅

限于城市间交通，城市内交通费用不给予补助。自驾、打车、乘

坐飞机等未在《宁波市应对疫情帮扶企业政策申报办理指南》中

明确的回宁海方式本次暂不纳入补助范围，待后续政策明确后再

行确定。

(三)申报材料

1．《宁海县企业外来员工自行返岗交通补助申报表》（附件2）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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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交通票据。

(四)申报程序

外来员工自行返宁海交通补助以员工所在的非公企业为单

位向当地乡镇（街道）便民服务中心提出申请，经审核确认后拨

付给申报企业，由企业发放至员工个人。

三、员工过渡性住宿补助

(一)申报对象

对非公企业确因防疫需要进行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和居家健

康观察人员、自行在家观察、有租房（住房）但不能入住的人员，

由当地政府统筹解决住宿并自行负担费用的人员。

(二)补助标准

符合条件的，给予每人每天不高于 100 元的住宿补助。

(三)申报材料

1.《宁海县企业员工过渡性住宿补助申报表》（附件 3）；

2．解除隔离证明。

(四)申报程序

员工过渡性住宿补助以员工所在的非公企业为单位向当地

乡镇（街道）便民服务中心提出申请，经审核确认后拨付给申报

企业，费用由个人承担的由企业发放至员工个人。

四、双职工子女看护补助

(一)申报对象

夫妻双方均在已开工非公企业就业，其子女在我市行政区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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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的小学、幼儿园和托育机构就读，且夫妻双方返岗时学校未开

学的家庭。

(二)补贴标准

对于符合条件的家庭，给予一次性补助 500 元。

(三)申报材料

《宁海县双职工子女看护补助申报表》（附件 4）。

(四)申报程序

以女方所在的非公企业为单位向当地乡镇（街道）便民事务

服务中心进行申报，经审核确认后拨付给申报企业，由企业发放

至员工个人。单亲家庭由单方申请。

五、其他说明

(一)本文所称非公企业为在宁海县行政区域内经工商注册

的非公有制企业，不包含个体工商户、农业合作社等，注册营业

执照类型内容为全民所有制、国有与国有企业联营、国有与集体

企业联营、有限责任公司（国有独资）、有限责任公司（国有控

股）、股份有限公司（上市，国有控股）、股份有限公司（非上

市，国有控股）均不受理。

(二)补助申报采取信任承诺和“先拨付后审核”的工作机制，

加快政策兑现。同时，事后会采取监督审查的方式，核对资金发

放，虚报、伪造资料骗取补助的，将承担法律责任，并纳入失信

黑名单。

(三)本文所涉及员工均为本单位正式员工，且新老员工均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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享受。在政策兑现后审查时，要能提供包括劳动合同、工资清单、

考勤记录、参保证明（包括商业保险）等能证明该员工确实在职

工作的凭据。

(四)政策有效期：2020 年 2 月 10 日至 2020 年 6 月 1 日。

(五)如遇特殊情况，提交县企业复工复产指挥部研究确定。

(六)未尽事宜，请联系县企业复工复产指挥部政策扶企组。

附件：1．宁海县企业组织员工返岗包车补助申报表

2．宁海县企业外来员工自行返岗交通补助申报表

3．宁海县企业员工过渡性住宿补助申报表

4．宁海县双职工子女看护补助申报表

宁海县企业复工复产指挥部

2020 年 3 月 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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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宁海县企业组织员工返岗包车补助申报表
填写日期： 年 月 日

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地址 银行账号 开户银行

联系人 联系电话

车辆车牌号 座位数 承运公司

编号 姓名 身 份 证 号 码 联系电话
接送上车

地点

1

2

3

4

5

6

补助信息 申报人数： 人； 费用总额： 元； 补助总额： 元；

申报单位

意见

本单位承诺：上述人员均为本单位正式员工，填报信息及提供的申报资料
真实准确，如有虚假，愿承担相应责任。

法人代表或负责人：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乡镇（街道）

审核意见

经认定，补助金额为： 元。

经办人：

（盖章）

审核人：

年 月 日

备注：请提供包车合同和付款凭证（发票），表格填不下的请另附员工名单并盖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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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宁海县企业外来员工自行返岗交通补助申报表

填写日期： 年 月 日

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地址 银行账号 开户银行 联系人 联系电话

编号 姓名 身 份 证 号 码 起止地点 交通工具 票价金额 补贴金额 联系电话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补助信息 申报人数： 人 费用总额： 元 补助总额： 元

申报单位意见

本单位承诺：上述人员均为本单位正式员工，
填报信息及提供的申报资料真实准确，如有虚假，
愿承担相应责任。

法人代表或负责人：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乡镇（街道）

审核意见

经认定，补助金额为： 元。

经办人：

（盖章）

审核人：

年 月 日

备注：请在提供的票据上注上姓名，表格填不下的请另附员工名单并盖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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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宁海县企业员工过渡性住宿补助申报表

填写日期： 年 月 日

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地址 银行账号 开户银行 联系人 联系电话

编号 姓名 身 份 证 号 码 联系电话 住宿酒店名称 住宿起止时间 结算发票号码

1

2

3

4

5

6

补助

信息
申报人数： 人 费用总额： 元 补助总额： 元

申报单位意见

本单位承诺：上述人员均为本单位正式员工，
填报信息及提供的申报资料真实准确，如有虚假，
愿承担相应责任。

法人代表或负责人：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乡镇（街道）

审核意见

经认定，补助金额为： 元。

经办人：

（盖章）

审核人：

年 月 日

备注：请企业提供解除隔离证明，表格填不下的请另附员工名单并盖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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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宁海县双职工子女看护补助申报表
填写日期： 年 月 日

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复工时间

地址 银行账号 开户银行 联系人 联系电话

编号
员工

姓名
身 份 证 号 码 联系电话

配偶

姓名
配偶身份证号码 配偶所在单位名称 配偶电话

返岗

时间

子女

姓名

学校名称

及班级

开学

时间

1

2

3

4

5

6

7

补助信息 申报人数： 人 补助总额： 元

申报单位意见

本单位承诺：上述人员均为本单位正式员
工，填报信息及提供的申报资料真实准确，如有
虚假，愿承担相应责任。

法人代表或负责人：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乡镇（街道）

审核意见

经认定，补助金额为： 元。

经办人：

（盖章）

审核人：

年 月 日

备注：由女方所在单位向属地乡镇（街道）申报，单亲家庭由单方所在单位向属地乡镇（街道）申报，表格填不下的请另附员工名单并盖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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